
证券代码：600585� � �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公告编号：2016-09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6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芜湖市文化路39号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31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711,546,079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16,470,5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695,075,56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4.24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0.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3.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王建超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公司执行董事周波先生、章明静女士、非执行董事郭景彬先生

和独立非执行董事赵建光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齐生立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杨开发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和表决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0 10,000 0.01

H

股

694,681,064 99.94 283,500 0.04 111,000 0.02

普通股合计

：

2,711,124,479 99.98 300,600 0.01 121,000 0.01

2、议案名称：审议和表决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0 10,000 0.01

H

股

694,681,064 99.94 283,500 0.04 111,000 0.02

普通股合计

：

2,711,124,479 99.98 300,600 0.01 121,000 0.01

3、议案名称：审议和表决公司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经审计的2015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0 10,000 0.01

H

股

694,964,564 99.98 0 0.00 111,000 0.02

普通股合计

：

2,711,407,979 99.99 17,100 0.00 121,000 0.01

4、议案名称：审议和表决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27,100 0.01 0 0.00

H

股

695,075,564 1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2,711,518,979 100 27,10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审议和表决关于续聘财务和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0 10,000 0.01

H

股

694,577,564 99.93 498,000 0.07 0 0

普通股合计

：

2,711,020,979 99.98 515,100 0.02 10,000 0.00

6、议案名称：审议和表决关于本公司为14家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65,760,680 97.48 50,699,835 2.51 10,000 0.01

H

股

263,068,733 37.85 344,245,496 49.53 87,761,335 12.62

普通股合计

：

2,228,829,413 82.20 394,945,331 14.57 87,771,335 3.23

7、批准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每一位董事的委任需本公司股东单独审议。

7.0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高登榜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09,210,318 99.63 7,250,197 0.35 10,000 0.02

H

股

651,337,073 93.71 43,137,491 6.21 601,000 0.08

普通股合计

：

2,660,547,391 98.12 50,387,688 1.86 611,000 0.02

7.0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王建超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09,210,318 99.63 7,250,197 0.35 10,000 0.02

H

股

650,556,823 93.60 42,900,991 6.17 1,617,750 0.23

普通股合计

：

2,659,767,141 98.09 50,151,188 1.85 1,627,750 0.06

7.03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吴斌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09,210,318 99.63 7,250,197 0.35 10,000 0.02

H

股

651,337,073 93.71 43,137,491 6.21 601,000 0.08

普通股合计

：

2,660,547,391 98.12 50,387,688 1.86 611,000 0.02

7.04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丁锋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09,210,318 99.63 7,250,197 0.35 10,000 0.02

H

股

651,337,073 93.71 43,137,491 6.21 601,000 0.08

普通股合计

：

2,660,547,391 98.12 50,387,688 1.86 611,000 0.02

7.05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周波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09,210,318 99.63 7,250,197 0.35 10,000 0.02

H

股

651,835,073 93.78 42,639,491 6.13 601,000 0.09

普通股合计

：

2,661,045,391 98.14 49,889,688 1.84 611,000 0.02

7.06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杨棉之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1 10,000 0.00

H

股

693,852,890 99.82 621,674 0.09 601,000 0.09

普通股合计

：

2,710,296,305 99.95 638,774 0.03 611,000 0.02

7.07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戴国良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1 10,000 0.00

H

股

690,690,373 99.37 3,784,191 0.54 601,000 0.09

普通股合计

：

2,707,133,788 99.84 3,801,291 0.14 611,000 0.02

7.08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梁达光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1 10,000 0.00

H

股

693,976,064 99.84 498,500 0.07 601,000 0.09

普通股合计

：

2,710,419,479 99.96 515,600 0.02 611,000 0.02

8、批准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每一位监事的委任需本公司股东单独审议。

8.01议案名称：审议和批准齐生立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1 10,000 0.00

H

股

679,532,404 97.76 14,942,160 2.15 601,000 0.09

普通股合计

：

2,695,975,819 99.43 14,959,260 0.55 611,000 0.02

8.0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汪鹏飞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1,265,540 99.74 5,194,975 0.25 10,000 0.01

H

股

627,887,439 90.33 66,587,125 9.58 601,000 0.09

普通股合计

：

2,639,152,979 97.33 71,782,100 2.65 611,000 0.02

9、议案名称：审议及以特别决议方式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6,443,415 99.99 17,100 0.01 10,000 0.00

H

股

695,075,564 1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2,711,518,979 100 17,100 0.00 10,000 0.00

10、议案名称：审议和以特别决议方式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配售境外上市

外资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63,487,813 97.37 52,972,702 2.62 10,000 0.01

H

股

118,068,967 16.99 577,006,597 83.01 0 0.00

普通股合计

：

2,081,556,780 76.77 629,979,299 23.23 10,00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757,348 99.95 27,100 0.05 0 0.00

9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67,573,488 99.95 17,100 0.02 10,000 0.03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配售境外上市外

资股的议案

14,617,886 21.62 52,972,702 78.36 10,000 0.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1-8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第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项振华、范瑞林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0585 � �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编号：临2016-10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七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于2016年6月2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有效表决票数8票，其中赞成票8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一致推选高登榜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之董事长，一致推选王建超先生担任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之副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已于2016年6月2日 （即二○一五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届满，黄灌球先生和赵建光先生已卸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章明静女士已卸任公司执行董

事，郭景彬先生已卸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谨此就卸任董事在其服务任期内对本公司作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董事会组成改变，董事会同意对第七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和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进行

调整。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委员为：杨棉之先生、戴国良先生和梁达光先生，其中，杨棉

之先生担任委员会主席。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委员为：戴国良先生、杨棉之先生、梁达光先生、王建

超先生和吴斌先生，其中，戴国良先生担任委员会主席。

三、因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海外事业部。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0585� � �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编号：临2016-11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七届一次监事会会议于2016年6月2日在本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齐生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所作决议有效。 经讨论，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同意推选齐生立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之主席。

上述议案获3票赞成；无否决票、弃权票。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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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财务资助展期事项概述

鉴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棕榈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棕榈盛城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城投资"）以自有资金向参股公司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浔龙河生态"）和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棕榈仟坤"）各提供的5,000万元

（合计1亿元）的委托贷款即将到期，根据上述参股公司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公司同意对上述财务资

助事项进行展期。

二、财务资助及展期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盛城投资以自有资金向参股公司

浔龙河生态和棕榈仟坤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财务资助额度，年

利率10%，期限1年（自签订相关资助协议之日起计算），用于推进长沙浔龙河生态小镇和贵阳时光贵州

项目的进展，补充项目的流动资金。

在财务资助额度范围内，2016年3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同意为浔

龙河生态和棕榈仟坤于2015年4月8日分别与银行签订的各5,000万元（合计金额1亿元）的委托贷款进

行展期，展期期限1年。 除此之外，剩余4亿元委托贷款尚未进入还款期。

现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司拟为棕榈仟坤于2015年6月3日与银行签订的5,000万元委托贷款（到

期日2016年6月2日）、浔龙河生态于2015年6月18日与银行签订的5,000万元委托贷款（到期日2016年6

月17日）进行展期，展期期限1年。

浔龙河生态和棕榈仟坤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赖国传先生过去十二个月曾

任浔龙河生态的董事长和棕榈仟坤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0.1.6（二）条"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10.1.3条或者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视同公司的关

联法人"规定，公司与浔龙河生态、棕榈仟坤构成关联方，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7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定，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需提供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一）浔龙河生态

公司名称：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长沙县果园镇双河村朱树塘组283号

法定代表人：王聪球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股东及出资比例：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0%；湖南浔龙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40%，成都

仟坤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成立时间：2009年3月11日

经营范围：玉米、食用菌、蔬菜、稻谷、园艺作物、水果、花卉的种植；林业产品、花卉作物、水果的批

发；自助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与管理；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园林绿化

工程服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务；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垂钓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农产品

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污染治理；造林、育林；林木育苗；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业园艺服务；住宿；

中餐服务；西餐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浔龙河生态的资产总额为496,036,036.49元，负债总额为346,875,074.84元，所

有者权益总额为149,160,961.65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97,594.68元，净利润-32,086,895.30元。

截止2016年3月31日，浔龙河生态的资产总额为543,493,382.32� 元，负债总额333,853,197.63元，所有

者权益总额209,640,184.69�元。 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442,845.06元，净利润664,841.91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棕榈仟坤

公司名称：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凤凰栖二期时光贵州古镇A-1-2

法定代表人：杨世典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股东及出资比例：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0%；成都仟坤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0%；湖南浔龙河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0%。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26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棕榈仟坤的资产总额为439,606,824.96元，负债总额为283,497,684.14元，所有

者权益总额为156,109,140.82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7,507,856.00元，净利润6,110,223.98元。

截止2016年3月31日，棕榈仟坤的资产总额为456,153,592.78元，负债总额为299,293,429.99元，所有

者权益总额为156,860,162.79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9,647,097.00元，净利润751,021.97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四、财务资助展期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贷款展期金额：合计1亿元

1、对2015年6月18日提供给浔龙河生态的5,000万元委托贷款进行展期；

2、对2015年6月3日提供给棕榈仟坤的5,000万元委托贷款进行展期；

（二）委托贷款展期期限：1年（自签订相关协议起计算）；

（三）委托贷款年利率：10%。

五、风险防范措施

为确保资金的安全，公司已采取积极的风险防范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浔龙河生态、棕榈仟坤的

其他股东以其在浔龙河生态或棕榈仟坤的股权或自有资产提供担保， 并办理相关股权质押手续等；且

要求其他股东提供担保的期限同样展期一年，至本次委托贷款展期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也将积极关注浔龙河生态和棕榈仟坤的经营情况，掌握其资金用途，确保公司

资金安全。

六、审议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1、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6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中不存在

关联董事，故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形。

2、本次为浔龙河生态及棕榈仟坤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

营，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已向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情况说明，征得独立董事的事前

书面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本次用于委托贷款展期的资金是子公司盛城投资的自有资金，公司已对财务资助展期对象湖南棕

榈浔龙河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

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对本次委托贷款展期进行了审慎的分析论证，认为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资助风险较小，本次委托贷款的展期

对公司的资金状况和日常生产经营状况无不良影响，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董事会中不存在关联董事，故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棕榈股份全资子公司盛城投资对参股公司财务资助展期事项提供财务资

助的条件是公允的，参股公司浔龙河生态、棕榈仟坤的其他股东以其在浔龙河生态或棕榈仟坤的股权

或自有资产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截至目前，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于上述

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无异议。

九、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为5亿元（不含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占上市公

司201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2.04%；此次展期的金额为1亿元，占上市公司201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2.4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及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未还的情况。

十、其他

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以下期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将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

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公司承诺：在提供本次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十一、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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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满足全资子公司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城投资"）开拓生态城镇业务的资

金需求，拟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2.7亿元对盛城投资增加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城投资的注册

资本由2亿元增加至4.7亿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年6月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

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事项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方式

公司此次对盛城投资增加注册资本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主要增资形式为：（1）将前期公

司对盛城投资的1.95亿元债权投资转为股权投资；（2）以现金出资方式增资7500万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林彦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之一2401房

5、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6、成立日期：2014年07月02日

7、经营范围：商业服务业

8、盛城投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公司仍持有盛城投资100%股权。

9、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盛城投资资产总额928,181,565.17元， 负债总额749,065,

716.54�元， 净资产179,115,848.63元；2015年度盛城投资实现营业收入0元， 实现净利润-18,517,252.81�

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补充盛城投资的资本金，进一步推动其在生态城镇业务的拓展，积极推进公司

生态城镇业务的转型，对公司经营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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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5

月26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6年6月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人，

实际参会董事9人。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吴

桂昌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2015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实收资本已增至1,376,996,

500元，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现有的550,798,600元变更为1,376,996,500元，并相应修改公司

章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079.86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55,079.86万股，公司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7,699.65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37,699.65万股，公司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同意下属全资子公司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对参股公司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和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司各提供的5,000万元（合计1亿元）委托贷款进行展期，展期一年。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

暨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满足全资子公司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开拓生态城镇业务的资金需求，同意以自有资金

2.7亿元对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由2亿元增加至4.7亿元。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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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月12日召开的公

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5,425,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3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B股非居民企业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0.342000元，境内（外）个人股东

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38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07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B股现金股息以本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即2016年4月

13日）公司基本银行账户所在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盘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卖出价（港币:人民币

=1：0.8354）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16年6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6月13日；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6

月1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6月15日（最后交易日为2016年6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6月1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如果B股股东于2016年6月15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

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发起人国有法人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将自行派发。

五、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2016年7月

15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向税务局申请返

还所扣税款。

六、咨询机构：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季华五路18号经华大厦19楼

咨询联系人：钟秋生 程光阳

咨询电话：0757-83992076� � � �传真：0757-83992026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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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五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5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267.5万平方米，销售金额363.8亿元。 2016年1~5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

面积1082.6万平方米，销售金额1476.7亿元。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

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2016年4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5个，情况如下：

1、佛山金域缇香项目。该项目地块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湖州路以东，珠江水道以西，沈海高速广州支线以

北，陈合院路以南。 地块净用地面积约8.7万平方米，容积率3.8，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33.1万平方米。万科拥有

该项目70%权益，需支付地价款约14.19亿元。

2、佛山大道西项目。 该地块位于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西侧，规划工业路北侧。 地块净用地面积约7.8

万平方米，容积率3.8，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29.8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地价款约18.35

亿元。

3、杭州海上明月西项目。 该项目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海上明月项目西侧，北塘河北侧，明星路东侧，建设

一路南侧。 地块净用地面积约2.1万平方米，容积率2.2，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权益，需支付地价款约4.34亿元。

4、宁波鄞州核心区印象城东项目。 该地块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现状河道西侧，嵩江东路北侧，科技路东

侧，现状小区南侧。 地块净用地面积5.4万平方米，容积率1.5，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

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地价款约8.59亿元。

5、郑州大都会项目。该地块位于郑州市二七区，豫一路北侧、芦庄路以南、合展路以西、金源路以东。地块

净用地面积约6.51万平方米，容积率3.0，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19.5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100%权益，需支

付地价款约3.32亿元。

此外，公司新增物流地产项目4个，情况如下：

1、广州从化万墩项目。 该项目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明珠工业园。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7.7万平方米，容积率

1.15，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8.8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50%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0.42亿元；

2、南京溧水物流园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溧水秦淮村。 项目占地面积约11.1万平方米，容积率0.54，计

容积率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50%权益，须支付合作价款约1.28亿元；

3、南京江宁空港物流园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经济开发区。 项目占地面积约12.2万平方米，容积率

0.62，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50%权益，须支付合作价款约1.73亿元；

4、天津武清电子商务园项目。 该项目位于天津市武清电子商务产业园。 项目占地面积约16.7万平方米，

容积率0.63，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10.5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50%权益，须支付合作价款约1.96亿元。

以上项目中， 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万科在项目中所占的权益比例发

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869�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6-066

债券代码：136317� � � � �债券简称：15智慧01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调研活动举办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慧能源"）投资者调研活动于2016年6月1日在公司

全资子公司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斯特"）举行，共计16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参与了本

次活动。 福斯特财务总监关智进先生，副总经理杨闯先生，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廖正根先生等领导参与了本

次投资者调研活动。

出席的领导就投资者较为关注的福斯特整体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并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

具体内容详见附后的《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交流互动实况》。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日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交流互动实况

时间：2016年6月1日

调研方式：访谈+调研

调研来访人员：胥本涛，邱子良，洪荣华，徐明德（国泰君安）；陈星（中海基金）；王大林（鑫润禾投

资）；郑时雨（中国人寿资管）；何柏廷（上海益菁汇）；张文博，欧子辰，黄斌（华创证券）；刘嘉杰（中银宝

盈资产管理）；廖龙欢（普尔投资）；丰亮（中信建投）；马翔（汇添富）；王理廷（广发证券）。

本次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交流内容如下：

一、会议首先由福斯特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廖正根介绍了福斯特公司的整体情况：

1、福斯特简介及发展历程：福斯特成立于2009年7月，注册资本1.5亿元，位于江西省宜春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员工2300人。福斯特成立初期主营业务为手机电池和自行车电池，后期由于巨大的锂电池市场潜力，而

专注于18650型锂电子电池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目前，福斯特拥有日产达100万支圆柱型锂电池的生产能力，

居国内产销规模第一，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三星和松下，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企业、江西省协同创新体龙头企业。 2015年11月，福斯特被智慧能源以12亿元股票+现金的方式全资并

购。 2015年12月7日，福斯特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正式成为智慧能源全资子公司。

2、技术研发水平：福斯特于2010年1月成立研发中心，于2014年12月成立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拥有专业

研发人员100余人。 福斯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30项：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外观设计1项，软件著

作权6项；拥有业内先进实验仪器和实验线设备的研发实验室，如：理化实验室、安全实验室、中试车间、电

性能实验室、PACK实验室等，占地5000平米。 福斯特还特别重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目前已建成一支国内

领先、经验丰富、实力较强的研发团队，其中，技术领头人之一杨闯，现任福斯特制造中心总经理，专业从事

能量型和动力型锂电子电池开发与研究工作长达10余年，获得专利7项，参与并主导多项国家级项目研究；

另一位宋琦，现任福斯特动力电池厂总工程师，专业从事动力电池系统的设计和管理工作、负责事业部动

力电池系统生产工艺的设计和管理工作，获两项专利。

3、规划布局及技术路线：从2009年起，福斯特一直采用NCM(NCA)路线，积累了7年多经验，生产的

18650圆柱电池经过一次筛选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二次筛选（一次筛选后的电芯）应用于LEV或数码3C上。

整个路线为：切入点先低速EV（特种车）、客车、再商用车，等EV包的SOC低于80%以下时，再进行回收二次

成包利用于储能。

4、与车厂合作情况：目前与福斯特合作的车厂主要有众泰、莱特、凯马、陕汽、江铃五家，同时正与国内

多家知名车厂处于技术洽谈阶段。 福斯特全面拓宽了动力电池产品应用领域，向乘用车、物流车、邮政车、

环卫车、电动客车等领域延伸。

5、未来规划：2016年，福斯特动力电池组产能有望达4万套。 未来，福斯特的目标致力于成为国内顶尖

的新能源汽车及储能领域的能源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 围绕公司"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系统服务商"的产业

链，定位有三点：第一，做精做强现有业务，争取实现18650锂电池全球第一的目标；第二，通过与智慧能源

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协同整合，发展BMS（电池管理系统）以及电池云业务，抢占交通用户的数据流量入口；

第三，发挥电池的梯级利用效应，发展储能业务，抢抓全球未来趋势，投入研发布局缆储一体化业务。

二、福斯特财务总监关智进、副总经理杨闯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和交流：

1、福斯特在电芯的系统设计上，是怎么保障高安全性的？

答：福斯特电芯选型为世界单一型号产销量最大、生产工艺、设备最成熟的 18650，其正极材料选型为

最适合目前新能源汽车发展需求的NCM/NCA体系，安全可控性强；电池系统设计以系统内任何一个单体

电芯发生事故时系统内的熔断、隔热、散热、排放、缓冲、包覆等手段同时作用，确保电池包/电池系统的整

体安全为基本要求；电池成组工艺以模块生产自动化、可追溯化、生产过程管控信息化、智能化为基础，系

统集成以关键工序自动化、检测工位自动化和信息化为要求。 福斯特确保任意一个单体电芯着火、爆炸都

不会酿成整包的安全事故。

2、福斯特在国家动力电池的新国标（2015新国标）的测试情况怎样，是否能通过测试？

答：福斯特已于2016年5月按照新国标GB/T� 31484-201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及试

验方法》、GB/T� 31485-201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31486-2015《电动汽

车用动力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测试要求通过了检测认证，取得了检测报告。

3、贵公司生产18650型的锂电池，为何要用韩国生产线，是国内设备无法满足吗？

答：生产设备分为前、中、后三段，前段和后段差距较小，但在中段，国内外的设备在SPC管控、在线检测

上、精度上和稳定性上仍存在一定差距。 生产1GWH的电池，上国内设备需投资2亿元左右，国外设备则高

出至少50%。

4、请阐述下新能源汽车在未来的释放节奏？

答：新能源汽车是适合我国国情发展路线的：既有节约能源、减少排放的实质作用，又符合我国的能源

战略，有效降低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同时，针对我国内燃机技术长期落后国外的客观事实，避免重复投资，

实现新型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

产销量力争达到50万辆；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

过500万辆。 实际上，2015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达到36万辆，2016年有望达50-60万辆，我们对未来非常看

好。

5、请阐述下福斯特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

答：（1）产品优势：福斯特多年来专注于18650型锂电池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在产品的生产、技术、研发

方面具备多年的积累，在电池生产的原理、工艺、流程上掌握的水平较高，生产的产品性能较好。 （2）成本

优势： 福斯特电芯规模在成本方面具有很强的规模优势， 规模化生产带来了单支产品固定成本的大幅降

低，大规模原材料采购带来的议价能力的提升形成了低成本的采购优势。 另外，福斯特产品分型号专线生

产，大幅减少了因频繁切换产品型号而造成的附加成本。 同时，福斯特将自主研发的夹具、工装设备等运用

到生产过程中，降低产品制造成本。 依托产品的低成本和高性能，与竞争对手相比，福斯特产品具有较强的

性价比优势，为市场拓展和市场份额的大幅提升奠定了良好的产品基础。 （3）研发优势：福斯特是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江西省唯一一个锂电池电芯行业的"国家级工程研发中心"，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和院士科研工作站，拥有一批以博士、硕士和资深工程师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形成研发、生产、院校为

龙头的科研平台。 （4）区位优势：福斯特地处江西省宜春市国家锂电工业园，宜春是世界储量最大的锂矿

山基地，氧化锂的储量达到110万吨，占全国的31%，世界的12%，可开采百年以上，有"亚洲锂都"的美誉。 宜

春市锂电工业园是国家级锂电产业工业园，福斯特代表着国家战略前沿实体承载该平台的主要基础之一。

（5）客户优势：福斯特针对下游新能源汽车客户的需求，通过独立及与汽车厂商联合开发、试验的模式，设

计与汽车厂商配套的电池组产品。 福斯特已与江铃、陕汽、众泰等新能源汽车厂商实现了产品联合开发及

销售。 由于电动汽车对电池的一致性、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电池供应商一般会趋于稳定，对新进入企业形成

客户壁垒。 未来，福斯特将持续开发新的下游客户，进一步巩固自身在下游客户资源方面的优势及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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